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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车冲击波

本报济南1月8日讯（记者
王皇 见习记者 刘飞跃

实习生 高爽） 8日，记者联
系国家交通运输部，咨询对滴
滴专车、快的专车在包括济南
在内的城市被查的态度。工作
人员表示，不要一棍子打死仍
是目前态度。

早在2014年11月27日，交通
部新闻发言人在例行新闻发布
会上的表态，“不要一棍子打
死。”交通部新闻发言人给专车
软件服务定下了一个包容的基
调———“移动互联网预约用车服
务对于满足市场高品质、多样
化、差异性需求，推动市场资源

配置，缓解出行难等问题，具有
一定的积极作用。”

针对此前舆论提出的一些
问题，如适用法律法规不清晰，
事故、保险等易引发纠纷等，交
通部新闻发言人提出了“以人为
本、鼓励创新、趋利避害、规范管
理”的原则，并表示下一步，交通

部将对各类互联网预约用车服
务的不同模式和发展方向进行
调研。

另据新华社报道，交通运输
部表示，各类“专车”软件公司应
当遵循运输市场规则，承担应尽
责任，禁止私家车接入平台参与
经营，让使用“专车”服务的乘客

更加安心、放心出行。
交通运输部将继续对“专

车”服务开展持续调研与深入研
究，注重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
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
用，适时通过多种方式引导市场
充分竞争与规范服务，为人民群
众提供更满意的出行服务。

垄垄断断背背后后的的““有有关关部部门门””
与出租车公司形成利益共同体，导致改革难以推进

交交通通部部：：专专车车软软件件具具有有积积极极作作用用
但要规范管理，禁止私家车做“专车”

近日，滴滴和快的专车被推到了舆论的风
口浪尖。8日，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揭黑记者
第一人”王克勤、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
究中心执行副主任顾大松，专家称，风波背后
隐含的，是依靠行政垄断而获取巨大利益的出
租车公司，与高举自由竞争权的市场化新兴企
业之间的博弈。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
市场要起到决定性作用，但在出租车这个高度
依赖行政审批，且已形成固有利益集团的行
业，改革几乎未见。

或许真如专家所言，只有进行大刀阔斧式
的改革，才能让这个行业迎来市场之风，扫除
既有积弊。

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

“一刀切”不符合

交通部16号令

1月8日晚，东南大学法学
院副教授、交通法治与发展研
究中心执行副主任顾大松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滴
滴专车”等互联网专车与传统
出租车行业并不矛盾，不能一
概定性为“黑车”。

据了解，今年1月1日起实
行的《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
规定》（交通部16号令）中明确
提出，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
机构应当按照出租汽车发展
规划，发展多样化、差异性的
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

顾大松说。“主管部门的
重心，应该放在鼓励发展，而
不是限制查处上。”顾大松认
为，现在一些地方直接“一刀
切”将互联网专车定性为“黑
车”，明显不符合16号令。

而且，此前他所在的中
心，曾专门邀请一般出租司
机和互联网专车司机，共同
座谈后发现，由于定位的目
标客户群不同，二者并没有
明显的矛盾。“专车的优惠是
市场化行为，不可能长期持
续下去。”

顾大松说，现在很多城市
出现道路拥堵、打车难等问
题，相关部门靠限号方式解
决，引发许多争议，而互联网
专车的出现，为这些问题的解
决提供了很好的契机，“相关
部门为何不以共享、便民的思
维，而非要限制、取缔这些新
生事物呢？”他反问。

“祸起垄断”,总理

发话也没改观

根据王克勤统计，从2002
年至2008年底，中国已经发生
过150多起出租车行业罢工罢
运事件。

“出租车行业所有问题
的 祸 根 只 有 一 个 ，就 是 垄
断。”1月8日晚，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原《经济观察报》
首席记者，被誉为“中国揭黑
记者第一人”的王克勤直言
不讳地说。

2002年，历经半年多艰苦
调查，采访百余位出租车司
机，众多出租公司经理及相关
政府官员和学者，王克勤在

《经济观察报》上以5个版面的
篇幅发表了《北京出租车业垄
断黑幕》调查报道，揭露了北
京出租车市场上存在的出租
公司靠“黑”司机钱发家等内
幕，引发巨大轰动。他还将出
租车司机称为“新时代的骆驼
祥子”。

随后，前后两任国务院总

理，朱镕基和温家宝，均认为
出租车行业存在“严重问题”，
温家宝还要求以北京为试点，
对全行业进行“全面”、“大力”
改革，北京相关部门随即进行
了响应。

但是，十余年间，情况却
并未有实质性改观。一个突出
的表现是，各地出租车司机每
天依然都要面对沉重的“份子
钱”，而油费和维修费却需要
自理。

所谓份子钱，即出租车
司机按月交给出租车管理公

司的运营管理费、税费等众
多费用，它也是后者主要的
收入来源。

据了解，改革开放后，我
国的出租车行业，经历了自
由发展，限制发展以及有偿
出让，数量控制等几个阶段
后，自2004年起，开始实行行
政许可经营，大多数地方均
以“公司化”名义将出租车集
中到少数公司进行经营，而
出租车公司也以“管理费”、

“税费”等名义收取“份钱”。
现在市场上个体司机已经少

之又少。
“这些公司不需要承担市

场风险，而是旱涝保收。”前述
东南大学副教授顾大松认为，
尽管这项制度的形成，有其历
史依据，但到了市场经济深入
人心的今天，显然已经很难跟
上时代要求。

顾大松认为，这样的公司
只能说是一个“空壳公司”：以
公司名义，垄断行业，继而获
取大量利润。

王克勤甚至以“卖毒品”
来类比出租车公司所获取的
超额利润，“这些钱既不上交
国家，也不惠及社会，而是进
了私人老板和某些部门的腰
包。”最终危害的，是打车的
消费者。

归根结底，还需要

高层下决心推进

“哪里有市场，哪里才有
自由。”8日晚，王克勤对本报
记者说，城市出租车的投放
不是根据市场需要，而是根
据领导决定，人为地设置市
场准入条件。不是充分放开
市场进行自由竞争，导致物
以稀为贵，由权力垄断泛生
的经营权，凭空获得巨大价
值，从而产生了一个依仗权
力生存的‘权力寻租者’群
体，即所有出租车经营权拥
有者群体。

而互联网专车的出现，让
背负沉重制度负担的出租车
司机们，似乎也看到了另一线
生机。

“要不是现在取消滴滴
（专车），我都已经准备改行开
‘专车’了。”8日下午，一位济
南 出 租 车 司 机 告 诉 本 报 记
者，他现在每月交约4000元
份子钱，“超过了挣的钱。”而
使用打车软件运营“专车”，
每个月收入可以过万，“多的
能到2万。”

互联网专车的出现，某
种程度上撬动了传统的出租
车行业制度。东南大学副教
授顾大松认为，专车已经在

“倒逼原有的出租车行业进
行改革。”

这样的倒逼式改革，注定
要触碰某些既得利益者。

“现在的情况是，出租
车 公 司 绑 架 了 某 些 相 关 部
门。”对此王克勤认为，某种
程度上说，“他们已经成为
坚固的利益结合体。”要触
动这样的利益群体，难度可
想而知。

“我认为，归根结底还需
要高层领导下决心，自上而下
大刀阔斧地推进，才可能最终
改变这项制度。”谈及解决前
景，王克勤最后说道。

“现在的
情况是，出租
车公司绑架了
某 些 相 关 部
门。”对此王克
勤认为，某种
程度上说，“他
们已经成为坚
固的利益结合
体。”要触动这
样 的 利 益 群
体，难度可想
而知。

“这些出
租车公司不需
要承担市场风
险，而是旱涝
保收。这样的
公司只能说是
一个‘空壳公
司’：以公司名
义，垄断行业，
继而获取大量
利润。”

顾大松
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
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

王克勤
“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

律师：

应应先先完完善善法法律律

本报记者 马云云
实 习 生 王景霞

因与租车公司“联盟”，专车便
可“顺理成章”地不接受政府对出
租车式的监管吗？实际上，目前专
车服务的潜在风险不容忽视，山东
嘉孚律师事务所律师刘良玉说，一
些汽车租赁公司提供的车辆实质
上就是私家车，但顾客很难辨别。

他分析，依据现有法律规定，
专车服务的确站不住脚，但是多地
政府顺势对其“扼杀”的做法并不
妥当。专车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
应当申请客运资质，当然这个前提
是，政府部门允许并愿意提供这样
的资质。这就要求据此出台专门规
定，由国务院、主管部门或地方政
府出台管理办法，将其纳入正常监
管轨道。“否则只能打擦边球”。

刘良玉说，不管怎样，专车的
出现的确对出租车专营提出了挑
战，此事很可能撬动出租汽车行业
原有的管理机制。

山东舜翔律师事务所律师臧
天翔持相似观点，“法律总是滞后
的”，臧天翔说，当现有规定与现实
有冲突时，应当比照出租车进行管
理，或者出台其他规定，最终目的
是对其予以完善。

>>上世纪80年代

>>上世纪90年代初期

>>1993年起

出租汽车数量相对较少，经
营权的获得主要经由行政审批，
无需支付使用费，经营主体被限
制为国营、集体和合资企业。

各地普遍放松了对出租汽车
行业的进入限制，各种社会资本特
别是私人资本迅速进入，出租汽车
行业进入“井喷式”发展阶段。

各地开始将出租汽车作为城
市公共资源并按照特许经营方式
进行管理，陆续采取了准入数量
管制、经营权有偿使用和公司化
运营等管理办法。

>>1998年

我国出租汽车管理体制改
革以来，出租车牌照的获取有三
种形式。一是政府有偿转让出租
车经营权，如部分城市8年出租车
经营权价格是15万元，8年后出租
车报废，经营权也随之收回；二
是出租车牌照是永久的，但这种牌
照大部分控制在出租车公司手里，
以北京和上海为代表；三是出租车
牌照是终身的，掌握在个人手里，
并且可以继承，如温州。

据经济日报

出租车行业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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